
 

 

 

山西师范大学文件  
 

晋师校字〔2016〕9 号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西师范大学 
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基础研究 
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《山西师范大学基础研究基金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会议

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附件：《山西师范大学基础研究基金管理办法》 

 

山西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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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基础研究基金管理办法 

     

为培养、支持一批学术基础扎实、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

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，发挥校基金孵化国家级项目的作用，

学校决定将原来设立的山西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、科

研课题组、校基金等三类资助计划整合为山西师范大学基础

研究基金（以下简称校基金）。为实现校基金管理科学化、

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校基金类别设置 

校基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（含教育学、艺术学）

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各类基金项目在确定选题、研究方向、

研究内容时，要分别符合当年国家社科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申报指南的要求。 

二、校基金项目申请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

1.我校在岗的教学科研人员； 

2.申报当年不超过 40 周岁； 

3.当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未立项； 

4.未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人

员； 

5.主持校基金未结题的人员不得申报。 

三、校基金项目申报时间、材料要求 

1.每年 9 月份组织申报，10 月份组织评审立项。 

2.申报书以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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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申报书为蓝本进行修改。 

3.申请者须提交修改后的纸质申请书 1 份和电子版，并

对修改部分作出标注。 

四、评审与立项 

1.评审 

学校采用第三方评审办法进行评审。 

2.立项与资助 

学校设立基础研究基金专项经费，每年资助哲学社会科

学基金项目 10-15 项，每项资助额度 3-5 万元；资助自然科

学基金项目 10-15 项，每项资助额度 5-10 万元。 

项目立项后，经费分两次拔付，首次拔付 60%，结题后

再拔付 40%，经费严格按照《山西师范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

法》使用。 

五、结题要求 

1.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、青年项目或经费大

于 20 万元的项目；获批国家社科基金（教育学、艺术学）

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或经费大于 10 万元的项目。 

2.校基金项目的完成时限：2 年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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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 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5 日印发 


